
 

立 法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銷 售 未 建 成 一 手 住 宅 單 位 的 安 排  

 

 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向 議 員 匯 報 ， 自 七 月 的 立 法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

會 議 後，有 關 各 方 就 銷 售 未 建 成 一 手 住 宅 單 位 安 排 所 採 取 的 改

善 措 施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.   二 零 零 一 年 ， 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（ “ 商 會 ” ） 實 施 了

一 套 自 我 規 管 制 度 ， 要 求 其 會 員 出 售 未 建 成 住 宅 單 位 （ 俗 稱

“ 樓 花 ” ）時 遵 守 商 會 的 指 引 。 為 確 保 該 制 度 能 有 效 運 作 ， 政

府 當 局 一 直 聯 同 消 費 者 委 員 會（ “ 消 委 會 ” ）和 地 產 代 理 監 管

局 （ “ 監 管 局 ” )， 定 期 與 商 會 會 面 ， 尋 求 進 一 步 改 善 地 產 建

設 商 會 指 引 的 空 間 。  

 

3 .   除 了 發 展 商 的 自 我 規 管 制 度 外 ， 監 管 局 亦 採 取 措 施 ，

提 升 地 產 代 理 的 質 素 ， 並 規 管 其 在 樓 花 交 易 過 程 中 的 銷 售 手

法。消 委 會 也 擔 當 著 推 廣 消 費 者 教 育 的 重 要 角 色，並 提 醒 準 買

家 在 置 業 時 必 須 小 心 謹 慎 ， 以 保 障 自 己 的 權 益 。  

 

4 .   透 過 上 述 三 管 齊 下 的 方 法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改 善 樓 花 的 銷

售 安 排，同 時 在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與 維 持 自 由 營 商 環 境 之 間 作 出

合 理 平 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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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以 來 的 發 展  

 

改 善 自 我 規 管 制 度  

 

5 .   為 進 一 步 加 強 自 我 規 管 制 度 的 成 效 ， 政 府 向 商 會 反 映

了 公 眾 對 售 樓 安 排 的 關 注，並 促 請 商 會 改 善 其 售 樓 指 引。商 會

作 出 了 積 極 回 應，並 同 意 把 下 列 涉 及 優 先 認 購 的 新 要 求 加 入 其

售 樓 指 引 內 ：  

 

 一 .  優 先 認 購 分 層 單 位 的 首 張 價 單 ， 必 須 涵 蓋 不 少 於 二 十

個 單 位 或 首 批 優 先 認 購 單 位 總 數 的 百 分 之 二 十 ， 以 較

多 者 為 準 ， 並 於 樓 盤 開 售 前 二 十 四 小 時 或 之 前 提 供 予

準 買 家 ;及  

 

二 . 發 展 商 在 加 推 優 先 認 購 單 位 之 前 ， 必 須 於 售 樓 處 提 供

及 張 貼 加 推 單 位 的 價 單 。  

 

為 反 映 以 上 協 議，商 會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八 月 發 出 新 的 補 充 指 引 。

有 關 的 指 引 載 於附件一。  

 

6 .   商 會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九 月 進 一 步 建 議 設 立 監 察 委 員 會 ，

以 處 理 有 關 發 展 商 違 反 商 會 指 引 的 投 訴。商 會 亦 於 二 零 零 六 年

十 一 月 提 出 建 議，要 求 其 會 員 於 住 宅 樓 盤 開 售 前 提 交 核 數 師 簽

發 的「 符 合 規 則 證 明 」。 我 們 希 望 商 會 建 議 的 新 措 施 能 有 助 確

保 發 展 商 在 樓 盤 開 售 前 ， 已 做 妥 各 項 規 則 及 指 引 所 訂 下 的 要

求。此 外，我 們 亦 要 求 商 會 委 任 盡 量 多 的 獨 立 人 士 為 監 察 委 員

會 的 委 員，以 增 加 委 員 會 的 公 信 力。我 們 會 監 察 這 些 新 措 施 之

運 作 及 評 估 措 施 能 否 有 效 達 致 預 期 效 果 。  

 

規 管 地 產 代 理  

 

7 .   監 管 局 會 繼 續 巡 查 樓 盤 銷 售 處 及 打 擊 地 產 代 理 的 不 當

銷 售 手 法 。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月 ， 監 管 局 發 出 了 新 的 執 業 通 告（附

件二）， 列 出 了 多 項 地 產 代 理 在 銷 售「 一 手 」樓 盤 時 必 須 遵 守

的 指 引。該 指 引 涵 蓋 了 以 下 多 個 範 疇：提 供 樓 盤 資 料 及 單 位 價

目；地 產 代 理 代 表 發 展 商 作 出 的 陳 述 及 發 出 的 廣 告；發 佈 銷 售

訊 息 ； 處 理 「 訂 金 」； 準 買 家 身 份 證 的 保 管 ； 及 銷 售 處 的 秩 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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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排 等。不 遵 守 有 關 指 引 的 地 產 代 理 有 可 能 受 到 監 管 局 的 紀 律

處 分 。  

 

消 費 者 教 育  

 

8 .   另 一 個 加 強 消 費 者 保 障 的 重 要 方 法 ， 是 通 過 教 育 提 醒

公 眾 在 置 業 時 必 須 謹 慎，並 在 掌 握 充 分 資 料 的 情 況 下 才 作 出 決

定 。 就 此 ， 消 委 會 擔 當 著 重 要 角 色 ， 並 聯 同 監 管 局 印 製 了 一 份

《 買 家 須 知 》， 提 醒 買 家 在 置 業 時 應 留 意 的 事 項 。 這 份 資 料 會

不 時 更 新 ， 以 切 合 市 場 情 況 的 轉 變 和 消 費 者 的 期 望 。  

 

結 語  

 

9.   我 們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公 眾 對 一 手 未 建 成 住 宅 單 位 銷 售

安 排 的 意 見。並 會 定 期 與 消 委 會、監 管 局 及 商 會 共 同 檢 討 發 展

商 自 我 規 管 制 度 的 運 作 及 探 討 其 改 善 空 間。如 有 必 要，政 府 不

排 除 採 取 適 當 的 行 政 或 立 法 的 措 施 ， 以 加 強 現 有 的 機 制 。  

 

 

 

 

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 

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 



ElaineHui
附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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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 
 

地產代理監管局就銷售新住宅物業事宜的執業通告 
 
 

在 2006 年 10 月，地產代理監管局發出執業通告，提醒參與新住
宅物業銷售的從業員應注意以下事項：- 

 
1. 價目表 

倘若從業員得到發展商提供的價目表，應向準買家提供該價
目表，不得收費或附帶任何限制或條件。同時，從業員亦不
應編製任何未經發展商同意的樓盤售價的價目表。 
 
從業員如向準買家提供「單位尺價」、付款方式或按揭計劃
等與價格或計算價格有關的額外資料，必須確保資料準確，
並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及已盡一切應盡的努力核實該等資
料。 
 

2. 「訂金」 
獲發展商委託的從業員、或同時獲發展商和準買家委託的從
業員，在未得到發展商授權前，不得以訂金或其他名義接受
準買家任何款項。 
 
在預售樓花同意書方案中，倘若從業員獲得發展商上述授
權，則所收款項的金額，應與政府的同意書中所規定應付予
發展商的臨時訂金一致。 
 

3. 廣告授權 
除非從業員獲發展商書面授權，否則不得就發展項目發出任
何廣告。 
 

4. 廣告的準確性 
從業員倘獲得發展商授權就發展項目發出廣告，應確保有關
廣告所述的任何特點，例如，位置圖則、樓面面積、樓面平
面圖、裝置及建築材料、預期落成日期、管理及康樂設備及
設施詳情等正確無誤。 

  
5. 代理的陳述 

若獲得發展商授權，從業員可以代表發展商就有關發展項
目，作出書面及/或口頭陳述。唯此等代表發展商的陳述，
其範圍應限於載於發展商所提供的售樓書及文件中的相關
資料；同時，從業員亦應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並已盡一切應
盡的努力核實該等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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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公開銷售信息 

從業員不應代表發展商就發展項目發放銷售數據或銷售業
績的信息，除非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並已盡一切應盡的努力
核實該等資料。 
 

7. 獲取準買家的身分證 
除非獲買家客戶授權，否則從業員不得保管買家客戶的身分
證。故此，從業員在擬備發展商與準買家的臨時買賣合約
時，應事先獲得買家客戶授權，方可保管買家客戶的身分證
作核實身分用途。 
 

8. 銷售處代理人數 
如發展商就地產代理公司於特定時段內派駐銷售處的地產
代理人數有所規限，則地產代理公司不得超越有關規限。 
 

9. 維持銷售處的秩序 
如發展商為維持銷售處秩序而制定規則和規例，從業員應遵
守有關規則和規例。 
 

10. 在銷售處附近從事銷售活動時遵守法律、規章及規例 
從業員在銷售地點和售樓處附近從事銷售活動時應遵守法
律、規章及規例，例如《道路交通條例》、地下鐵路公司和
九廣鐵路公司的附例等。 
 

 
 
 




